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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 

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

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以下简称“监管指引 4 号”）和北京

证监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

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要求，经公司董事会对公司股东、关联方及公司承

诺履行情况进行自查梳理，现将正在履行的事项披露如下： 

1、控股股东关于锁定持有股份的承诺 

公司之控股股东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仁堂集

团）所持本公司 719,308,540 股流通股，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自愿锁定承诺期

满。自 2011 年 12 月 1 日起继续自愿锁定三年，至 2014 年 11 月 30 日。若在承

诺锁定期间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使股份数量

发生变动的事项，上述锁定股份数量也作相应调整。 

截至本公告日，同仁堂集团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2、控股股东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公司于 2012年 12月 4日发行 12.05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同仁堂集团为保

证本公司在市场上竞争地位的独立、完整，避免同业竞争的利益冲突，进一步承

诺如下： 

“在本公司为发行人第一大股东或对发行人拥有实质控制权期间，不以任何

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主导产品、主营业务相同或相类似且构成实质性竞

争的业务或活动；并将督促其所属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及实际受其或其所

属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控制的企业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主

导产品、主营业务相同或相类似且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或活动；鉴于北京同仁



堂制药有限公司、北京同仁堂化妆品有限公司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

营企业法》成立并持续经营的企业，本公司争取在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尽

快解决北京同仁堂制药有限公司、北京同仁堂化妆品有限公司与发行人存在的业

务相似性问题。 

本公司一贯并将继续公允地对待各下属企业，并不会利用作为控股股东的地

位或利用这种地位获得的信息，作出不利于发行人而有利于其它公司的决定或判

断。” 

上述承诺中，与本公司存在业务相似性的两家公司——北京同仁堂制药有限

公司与北京同仁堂化妆品有限公司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成立并持续经营的中外合资企业，其经营受到该项法律的保护。在本公司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时，控股股东与外方股东在解决业务相似性问题的时间表上未能达

成一致，因此在上述承诺中表示争取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尽快解决业务相似

性问题。公司和控股股东将会严格按照监管指引 4 号的要求，在 2014 年 6 月底

之前，重新规范承诺内容，并按照规定予以公告。 

除本项承诺外，控股股东、关联方及公司无其他承诺不符合监管指引 4号规

定或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特此公告。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四日 


